
 

113年度「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精神科專業人員社區服務計畫」 

壹、策略目標： 

為降低不願就醫、無病識感及未達緊急護送就醫標準之精神個案或疑似

精神個案發生社區滋擾事件機率，本局自 100 年起透過主動且直接的服務，

結合精神醫療人員及公衛護理人員、關懷訪視員、心衛社工等一線人員到宅

訪視，進行居家或社區專業評估及處置，提供有精神疾病困擾之民眾相關醫

療評估、精神照護指導、心理支持、用藥諮詢及轉介醫療相關資源，並於必

要時啟動緊急護送就醫機制，以提升精神個案社區追蹤照護效能。 

貳、執行機構資格：含精神科之醫療機構。 

參、計畫期間：113年 1月 1日起至 113年 12月 31日止。 

肆、服務對象及內容：  

一、服務對象： 

（一） 社區精神照護個案或疑似精神個案，發生社區滋擾事件，影響

社區安寧。惟個案行為未達緊急護送就醫條件，經公衛護理人

員或個案管理師評估，需精神醫療專業人員服務者。 

（二） 社區精神照護個案或疑似精神個案，惟個案不願就醫或無病識

感，經公衛護理人員或個案管理師評估，若未及時醫療介入將

危及個案健康或他人生命安全者。 

（三） 社區反應之特殊個案或陳情之複雜個案，需精神科醫師到場評



 

估者。 

二、服務內容： 

（一） 接獲本局派案，機構需於派案次日起 3 個工作天內聯繫提出申請

書（附件 1）之人員了解個案狀況並討論出訪時間。 

（二） 機構及申請單位視需要聯繫轄區派出所共訪。 

（三） 機構派員與申請人共同到宅居家或社區訪視評估，提供民眾相

關醫療評估、精神照護指導、心理支持、用藥諮詢及相關轉介

醫療資源且必要時啟動緊急護送就醫之機制。 

（四） 現場發生送醫之情況，請務必通知本市 24 小時緊急處置中心，

若送醫醫院非為自家醫院，則請現場專業人員協助致電該院急

診完成交班，俾利該院後續進行緊急處置。 

（五） 若該次訪視未面訪到個案本人，仍需給予家屬或其他重要關係

人相關醫療建議及衛教並填寫訪視紀錄。 

伍、經費給付： 

一、 每季申請，核實支付。 

二、 給付金額： 

（一） 醫師每案新臺幣 3,000元整，其他專業人員每案新臺幣 1,600元

整。 

（二） 若當次未面訪到個案本人，則醫師每案新臺幣 1,500 元整，其



 

他專業人員每案新臺幣 800元整。 

三、 其他加給：當次訪視評估當下成功啟動送醫機制（含啟動緊急護送就

醫或個案經勸說同意就醫並請警消協助送醫），該次訪視醫師額外給付

新臺幣 1,500元，其他專業人員每案新臺幣 800元整。 

四、 每案申請費用上限為新臺幣 6,900元整。 

五、 應付文件： 

（一）每月 20 日前：提供前一個月所訪視個案之「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精神科專業人員社區服務方案」訪視記錄（附件 2）。 

（二）每月 20 日前：提供前一個月所訪視個案之「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精神科專業人員社區服務方案」服務統計明細(附件 3)。 

（三）12 月 20 日前：請檢附 11 月 1 日至 12 月 20 日前之應附文件，

寄送於本局承辦人確認資料無誤後始可於向本局請款。 

（四）上列應附資料請掃描後以電子郵件規定的期限內寄送本局承辦

人，資料請依請領清冊名單順序排序掃描。 

（五）醫院檢具文件不全或填報有錯誤者，本局敘明理由並通知補正，

補正完成、予以受理；自通知之次日起 5 日內未補正者，此後

本局相關計畫將不優先予以承接。 

六、 補助費用請領時程： 

（一） 以上資料經本局承辦人確認無誤後，公文送出前請與本局承辦



 

人確認請款金額以便機構開立收據。 

（二） 費用分 4 次申請，請於每季申請日前將蓋妥機構關防之收據函

文本局。 

(1) 第 1 季：4 月 25 日前繳交當年度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所產

生費用之收據。 

(2) 第 2 季：7 月 25 日前繳交當年度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所產

生費用之收據。 

(3) 第 3季：10月 25日前繳交當年度 7月 1日至 9月 30日所產

生費用之收據。 

(4) 第 4季：12月 25日前繳交當年度 10月 1日至 12月 20日所

產生費用之收據。 

七、 督導及考核：以書面審查為主，於每案核銷時檢視訪視執行情形及文

件內容。 

陸、其他事項： 

一、 若機構無法達成本局要求，本局得要求終止契約。 

二、 本案個案個人資料及相關陳述內容，應遵守保密原則不得無故洩漏予

與本案無相關之第三者。 

三、 合作醫療機構如已透過本案申請經費，則不得重複向本局其他相關計

畫或方案申請經費，若經查重複申報屬實，將全額追回本局重複撥付



 

之金額。 

四、 若經查機構之核銷資料提報不實，本局將追回浮報之費用，並依相關

法令規定處辦。 

五、 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局編列預算支應。 

六、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之。



 

 

112.11修訂 

  

Email通知 

由公衛護理人員或 

個案管理師自行訪視 

不符合 

符合並 Email申請單 

不符合 

符合 

1.服務需求 

2.公衛護理人員、個

案管理師面訪評估及

社區反應之特殊個案

或陳情之複雜個案 

3.衛生局審核 

4.轉介至合作之醫療機構 

5.約定訪視時間 

6.個案訪視評估 

7.費用核銷 

8.結案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精神科專業人員社區服務計畫」 
作業流程 



 

 

112.11修訂 

 

 

 

作業階段 作業流程步驟說明 

通報階段 
服務需求： 

(1) 衛生單位接獲民眾陳情或網絡單位轉介個案訪視 

(2) 公衛護理人員或本局聘用之個案管理師訪視個案 

評估階段 

服務對象： 

(1) 社區精神照護個案或疑似精神個案，發生社區滋擾事件，影響社區

安寧。惟個案行為未達緊急護送就醫條件，經公衛護理人員或個案

管理師評估，需精神醫療專業人員服務者。 

(2) 社區精神照護個案或疑似精神個案，惟個案不願就醫或無病識感，

經公衛護理人員或個案管理師評估，若未及時醫療介入將危及個案

健康或他人生命安全者。 

(3) 社區反應之特殊個案或陳情之複雜個案，需精神科醫師到場評估

者。 

公衛護理人員或本局聘用之個案管理師於申請前需先面訪評估過個案，

訪視後，若評估有明顯精神症狀（如：幻聽幻覺、妄想、思考脫離現

實、怪異行為..等）並經勸說仍不願就醫且未達緊急護送就醫標準。訪

員評估符合申請條件，則填寫申請單，敘明個案情況並提供申請人及案

家近兩周可配合訪視時段，申請單填寫完畢後 Email予本局承辦窗口。 

申請轉介階段 

(1) 衛生局審核：衛生局心理衛生科審核書面資料，若就申請單位填寫

之個案事件簡述有疑義，則請申請單位補充資料說明。 

(2) 轉介至合作之醫療機構：經審核通過後將申請單 Email 至合作之醫

療機構聯繫窗口。 

(3) 約定個案訪視時間：合作之醫療機構聯繫申請人員約定出訪時間。 

訪視評估階段 
合作之醫療機構專業人員及申請人員共同進行家訪評估，視需要聯繫轄

區派出所共訪，並於必要時啟動護送就醫機制。 

核銷請款階段 
個案訪視後，機構提供訪視記錄、服務統計明細及蓋妥機構關防之統一

收據向本局請領費用。 

結案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精神科專業人員社區服務計畫」 
作業流程說明 



 

 

附件 1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精神科專業人員社區服務計畫」申請單 

申請單位  申請日期  

申請人  
聯絡電話  

Email  

個 

案 

基 

本 

資 

料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性別  

出生日期  

聯絡地址  

家屬或關係人姓名  聯絡電話  

事件簡述 

□精神照護個案，診斷：               □非精神照護個案 

可配合訪視時段  請填寫近兩周可配合訪視時段 

備註  

申請單位核章 
申請人員：                     (請親筆簽名或蓋職章) 

申請單位主管：                     (請親筆簽名或蓋職章) 

衛生局審核 

□派案，派案機構：                     ，日期：___________  

□不派案，原因： 

審核人員：                     (請親筆簽名或蓋職章) 

單位主管：                     (請親筆簽名或蓋職章) 



 

 

附件 2 

 

訪視醫師／其他專業人員：                     (請親筆簽名或蓋職章)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精神科專業人員社區服務計畫」訪視記錄 

訪視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個案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聯絡地址  

訪視人員  

本案第一次與申請人聯繫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是否共訪：□是 □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 

一、個案簡述： 
 

 

 

 

 

二、本次評估概況： 
 

 

 

 

 

三、初步評估精神診斷（醫師填寫）： 
 

 

 

四、後續建議： 
 

 

 

 

 



 

 

附件 3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精神科專業人員社區服務計畫」 
服務統計明細 

機構名稱: 

出訪 

日期時間 
訪視情況 個案姓名 

初步 

精神診斷 
處置(可複選) 

出訪 

人員 
職稱 費用 備註 

113.1.18 

下午 2:00 

□有遇個案 

□未遇個案 
王○○  

□醫療評估及建議 

□轉介居家治療 

□啟動送醫機制 

□其他 

林○○ 醫師 3,000 範例 

         

合計  

填表人核章：  主管核章：  

 


